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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保留路政署的總工程師／西鐵職位保留路政署的總工程師／西鐵職位保留路政署的總工程師／西鐵職位保留路政署的總工程師／西鐵職位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政 府 的 建 議，保 留 路 政 署 的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編 外

職 位 ， 直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批 准 在 同 日 開 設 路 政 署 的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編 外 職 位 (見 第 E C ( 9 6 - 9 7 ) 4 6 號 文 件 )， 以 便 處 理 有 關

西 鐵 工 程 計 劃 的 一 切 事 宜，為 期 五 年，其 後 再 作 檢 討。具 體 而 言，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負 責 監 督 西 鐵 的 實 施，監 察 該 工 程 計 劃 的 施 工 計 劃 及 進

度，監 督 有 關 解 決 西 鐵 與 其 他 發 展 計 劃 之 間 的 所 有 配 合 事 宜，並 管 理

已 委 託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九 鐵 )實 施 的 西 鐵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工 務 計 劃

項 目 。

保留總工程師職位的需要保留總工程師職位的需要保留總工程師職位的需要保留總工程師職位的需要

3 . 根 據 現 行 施 工 計 劃，我 們 預 計 西 鐵 工 程 計 劃 將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底

大 致 完 成 及 啟 用。在 此 之 前，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會 繼 續 監 督 西 鐵 及 相 關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的 實 施，並 監 察 有 關 的 施 工 計 劃 及 進 度。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須 審 核 九 鐵 的 工 程 建 議 書，並 協 助 九 鐵 解 決 施 工 配 合 事 宜。他

亦 須 為 已 完 成 的 工 程 制 定 維 修 及 運 作 時 間 表，並 與 九 鐵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合 作，制 定 臨 時 交 通 管 理 計 劃。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同 時 會 審 核 九 鐵 提

交 有 關 刊 憲 的 圖 則 和 其 他 技 術 文 件 。

4 . 西 鐵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底 完 成 後，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須 負 責 在 一 年 保

養 期 內 繼 續 監 督 和 監 察 西 鐵 未 完 成 的 工 程 及 相 關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的 施 工 計 劃 及 進 度。他 亦 須 在 有 關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的 大 致 完 工 證 明

書 發 出 後 1 8 個 月 內 ， 與 九 鐵 就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的 工 程 帳 目 進 行 結

算。這 包 括 處 理 所 有 成 本 分 攤 事 宜，確 定 有 關 設 計 在 修 改 後 的 最 終 尺

寸，以 及 就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的 索 償 與 承 建 商 達 成 協 議。此 外，他 須

協 助 九 鐵 與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解 決 尚 未 完 成 的 維 修 及 運 作 事 項，以 落 實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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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有 關 的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和 重 置 工 程 的 維 修 和 運 作 時 間 表。除 西

鐵 工 程 及 相 關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外，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也 須 就 西 鐵 通 車

後 分 期 在 各 車 站 上 蓋 或 鄰 近 興 建 的 物 業 發 展，審 核 九 鐵 有 關 的 技 術 建

議 。

5 . 根 據 過 往 經 驗 ， 工 程 計 劃 交 收 的 後 期 往 往 出 現 按 合 約 索 償 的 情

況，尤 其 是 在 結 算 工 程 帳 目 的 階 段。解 決 這 些 索 償 涉 及 對 有 關 情 況 作

出 詳 盡 而 深 入 的 分 析，工 作 艱 巨 而 且 須 要 小 心 處 理。這 些 事 宜 性 質 複

雜 而 敏 感，需 要 一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負 責 處 理。除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外 ，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也 須 處 理 與 政 府 工 程 有 關 的 西 鐵 工 程 索 償。保 留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的 職 位 可 讓 一 名 富 有 經 驗 並 對 西 鐵 工 程 及 相 關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都 熟 悉 的 人 員 ， 處 理 有 關 事 務 。

6 . 鑑 於 西 鐵 工 程 及 相 關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規 模 龐 大 (造 價 分 別 為

4 6 4 億 元 和 3 4 億 元 )， 以 及 沿 線 基 建 工 程 的 配 合 相 當 複 雜 ， 因 此 有 需

要 在 西 鐵 工 程 如 期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後，繼 續 保 留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的 職 位 十 二 個 月 。

曾考慮的其他方案曾考慮的其他方案曾考慮的其他方案曾考慮的其他方案

7 . 路 政 署 署 長 已 檢 討 部 門 現 行 的 首 長 級 架 構 及 人 力 資 源，所 得 結 論

是 無 法 將 路 政 署 其 他 辦 事 處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重 行 調 派，以 負 責 西 鐵 工 程

計 劃 ， 原 因 如 下 —

( a )  目 前，鐵 路 拓 展 處 現 有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已 全 時 間 負 責 實 施 已 承

諾 進 行 的 工 程 計 劃，規 劃 新 鐵 路 計 劃，以 及 設 立 和 管 理 電 腦

化 鐵 路 規 劃 系 統。他 們 再 無 剩 餘 的 時 間 和 人 力 負 責 西 鐵 工 程

計 劃 ；

( b )  路 政 署 主 要 工 程 管 理 處 的 人 員 已 全 時 間 負 責 執 行 新 的 主 要

道 路 計 劃。因 此，把 他 們 重 行 調 派 以 承 擔 額 外 的 鐵 路 計 劃 ，

並 不 可 行 ； 以 及

( c )  把 路 政 署 各 分 區 辦 事 處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另 行 調 派 至 鐵 路 拓 展

處 也 並 不 可 行，因 為 分 區 辦 事 處 人 員 正 全 時 間 推 行 本 港 道 路

維 修 的 政 策 及 程 序。他 們 亦 悉 力 進 行 道 路 及 公 路 網 的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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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8 . 考 慮 到 上 文 第 3 段 至 第 7 段 所 載 的 理 由，我 們 建 議 保 留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職 位，直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路 政 署 鐵 路 拓 展

處 現 行 組 織 圖 及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職 位 的 職 責 說 明，分 別 載 於 附 件 1 及

2。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9 . 我 們 計 劃 在 本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就 保 留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職 位 的

建 議，諮 詢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並 於 十 二 月 七 日 把 建 議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批。由 於 建 議 保 留 的 首 長 級 職 位 屬 編 外 性 質，如 獲 准 保 留，會

按 照 議 定 程 序 ， 向 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運 輸 局運 輸 局運 輸 局運 輸 局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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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路 政 署 鐵 路 拓 展 處 現 行 組 織 圖路 政 署 鐵 路 拓 展 處 現 行 組 織 圖路 政 署 鐵 路 拓 展 處 現 行 組 織 圖路 政 署 鐵 路 拓 展 處 現 行 組 織 圖

路政署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

路政署副署長 鐵路拓展處 主要工程管理處

1 位首席政府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鐵路拓展處處長
1 位首席政府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主要工程管理處處長
1 位首席政府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總辦事處 三個區辦事處 青馬管制區監察部 結構部 工程管理組 鐵路拓展規劃組

1 位政府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3 位政府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1 位鐵路拓展處副處長(鐵路拓展)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1 位鐵路拓展處副處長(鐵路規劃)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2 位+1 位^政府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2 位總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4 位總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1 位總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1 位總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6 位+2 位#總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1 位總土地測量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機電工程顧問組 鐵路部 1 鐵路部 2 西鐵部 鐵路規劃部 1 鐵路規劃部 2 技術服務部

1 位高級機電工程師

1 位機電工程師／
助理機電工程師

(鐵路拓展處所有
工程計劃的機電
工程顧問服務)

總工程師／鐵路(1)
3 位高級工程師

6 位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將軍澳支線及
馬鞍山鐵路）

總工程師／鐵路(2)#
4 位高級工程師

4 位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上水至落馬洲
支線及

尖沙咀支線）

總工程師／西鐵

4 位高級工程師

8 位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西鐵)

總工程師／鐵路規劃(1)
2 位高級工程師

2 位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竹篙灣鐵路、港口
鐵路線及九龍南環線)

總工程師／鐵路規劃(2)
3 位高級工程師

2 位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沙田至中環線
及港島線延線)

總工程師／技術服務#
3 位高級工程師

2 位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運輸模擬、區域快線、
北環線及分區管理)

圖例圖例圖例圖例

將於 2001 年 12 月 6 日撤銷，但建議保留至二零零五年 3 月 31 日止的總工程師編外職位

^ 將於二零零五年 3 月 12 日撤銷的政府工程師編外職位

# 將於二零零五年 3 月 12 日撤銷的總工程師編外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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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

路 政 署路 政 署路 政 署路 政 署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總 工 程 師 ／ 西 鐵總 工 程 師 ／ 西 鐵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建 議 職 責 說 明建 議 職 責 說 明建 議 職 責 說 明建 議 職 責 說 明

職 位職 位職 位職 位 ： 總 工 程 師 ／ 西 鐵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 ： 總 工 程 師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

直 屬 上 司直 屬 上 司直 屬 上 司直 屬 上 司 ： 鐵 路 拓 展 處 副 處 長 (鐵 路 拓 展 )

主 要 職 務主 要 職 務主 要 職 務主 要 職 務 ：：：：

1 .  監 督 西 鐵 西 九 龍 至 屯 門 工 程 的 實 施 ；

2 .  審 核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九 鐵 )提 交 的 工 程 建 議 書，並 協 助 就 鐵 路 計 劃

與 有 關 單 位 進 行 磋 商 ；

3 .  與 九 鐵 聯 絡 ， 以 確 保 顧 問 工 作 採 取 適 當 的 策 略 、 程 序 及 施 工 計

劃 ， 以 及 就 西 鐵 工 程 採 取 適 當 的 合 約 管 理 ；

4 .  監 察 西 鐵 的 施 工 計 劃 及 進 度 ；

5 .  為 西 鐵 的 財 務 及 法 律 事 宜 提 供 工 程 技 術 意 見 ；

6 .  就 有 關 西 鐵 的 鐵 路 事 宜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7 .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協 調 ， 以 確 保 西 鐵 工 程 進 展 順 利 ；

8 .  監 督 解 決 西 鐵 與 其 他 發 展 計 劃 之 間 的 所 有 配 合 問 題 ；

9 .  管 理 西 鐵 的 路 線 預 留 工 作 ；

1 0 .  管 理 已 委 託 九 鐵 為 西 鐵 進 行 的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工 務 計 劃 項

目 ；

1 1 .  監 察 主 要 公 共 基 建 工 程 的 開 支 及 進 度 ； 以 及

1 2 .  擔 任 下 列 有 關 西 鐵 工 程 的 委 員 會 委 員 —

( a )  工 地 聯 絡 小 組 (主 席 )；

( b )  車 站 及 交 通 整 合 委 員 會 (委 員 )；



 

( c )  工 程 計 劃 管 制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

( d )  安 全 及 保 安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

( e )  社 區 關 係 小 組 (委 員 )； 以 及

( f )  服 務 就 緒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


